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困地方

各级代表大会组织选举规则（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团内民主选举制

度，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制定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组织选举规则。

第二条 团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省辖市、 自治州代

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团的县〈市、 旗〉、 自治县、 市辖区代表大会每三年举

行一次。

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由各该级团的委员会召集。

第三条 团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省辖市、 自治州代

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团的代表大会或团的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

第四条 团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由团的各该级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

团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和书记、 副书记，由

团的各该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五条 下列人员在园内有表决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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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县（市、   旗）、   自治县、   市辖区代表大会的代表， 

 由下一级团代表大会或团员大会选举产生。



恢复团员权利的除外）；

（二）在团内担任领导职务或直接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

中国共产党党 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

外）。

第六条 党团组织提名为团的委员会侯选人或团的代表

大会代表候选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团内有被选举权。

第七条 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任期

·届满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 需提前或延期换届选举，应报同

级党的委员会和上 一级团的委员会批准。 延长期限 一 般不超

过一年。

第八条 团内选举应尊重和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充分

发扬民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第二章 代表的构成与产生

第九条 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

见，代表团员意志 p 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

第十条 团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

一般为四百至六百人，最多不超过八百人。

团的省辖市、 自治州和直辖市的市辖区代表大会的代表

名额， 一 般为二百至三百人，最多不超过四百人。

团的县（市、 旗）、 自治县、 市辖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名

额， 一般为一百至二百人，最多不超过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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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具体名额由召集代表大会的园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团

员人数和有关规定，按照有利于组织和召开会议，有利于
’

讨

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确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一级团的

委员会批准。

第十 一条 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召集代表大会的团的委员

会根据各地区、 各单位团员人数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

定。 代表应由各条战线的团员代表和团的专、 兼职工作者代

表构成。 可以在总体上对代表的构成提出指导性意见，由选

举单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团的省辖市、 自治州和直辖市的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人

选构成中，团的专职工作者 一般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最多不

超过百分之五十；党员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六十。

团的县（市、 旗）、 自治县、 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人选

构成中，团的专职工作者 一般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最多不超

斗过百分之三十；党员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女代表一般不少于代表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十二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

会，应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

第十三条 台湾籍团员较多地区的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

会，应有适当数量的台湾籍代表。

第十四条 归侨团员较多地区的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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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人选构成中，团  

的专职工作者一般占百分之六十左右，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七 

十；党员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七十。



会，应有适当数量的归侨代表。

第十五条 代表侯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六条 代表的产生程序是：各选举单位按分自己名额

及构成要求与有关地区和单位党团组织协商，并征求有关单

位团员意见，提出侯选人初步名单，报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

一级团的委员会同意后，提交团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酝酿

讨论，由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召集代表会议的团的常务委员会

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交团代表大会或团代表

会议选举口

第十七条 团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选举出席上一级团

代表大会代表时 ？ 代表侯选人不限于各该级团代表大会或团

代表会议的代表。

第十八条 上一届团的委员会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

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应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

进行选举；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应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口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向团代表大会报告代表资格审查

情况。 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的组成与产生

第十九条 团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由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团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员会委员、 候补

委员一般为五十至七十人，最多不超过九十人。

ιu

 



团的省辖市、 自治州和直辖市的市辖区委员会委员、 候

补委员一般为四十至五十人，最多不超过六十人。

团的县（市、 旗〉、 自治县、 市辖区委员会委员、 候补

」
委员一 般为三十至四十人，最多不超过五十人。

第二十一条 侯补委员一般应占委员、 侯补委员总数的

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侯补委员人选应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卸职

递补的因素口

第二十二条 委员会由各方面、 各层次园的专、 兼职工

作者组成。 团的专职工作者一般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团的兼

职工作者一般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第二十二条 团的地方各级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 书

＼记、 副书记。

团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一般为九至

十二人，最多不超过十五人。 书记、 副书记四至六人，直辖

市和特犬省可自己备七人。

团的省辖市、 自治州、 直辖市的市辖区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般为七至九人，最多不超过十一人。 书记、 副书记三至四

人 人。

团的县（市、 旗）、 自治县、 市辖区的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般为五至七人。 书记、 副书记二至三人。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委员一般应由团的专职工作者

担任。

第二十五条 委员会组成方案由各该级团的上一届委员

会提出， 报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一级团的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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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

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口

第二十七条 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侯选人名额应多于

应选名额的百分之十。

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 一 至二人。

第二十八条 委员会产生程序是：由上一届团的委员会

或常务委员会与有关地区和单位党团组织协商，并征求有关

单位团员意见，提出委员、 侯补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报同

级党的委员会和上一级团的委员会同意后，提交团代表大会

主席团，经大会主席团初步确认，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口

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团代表

大会选举。

第二十九条 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候选人不限于各该

级团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条 书记、 副书记、 常务委员会委员侯选人，由

上一届团的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名单， 报同级党的委员会和

上一级团的委员会同意后，提交委员会全体会议酝酿讨论，

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确定。

书记、 副书记候选人提交选举时， 如遇特殊情况，由同

级党的委员会与上一级团的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必须是团的本届

委员会委员。

书记、 副书记候选人， 必须是团的本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三十二条 党的委员会可以向团代表大会推荐适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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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共青团工作的党员作为团的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 常务

委员、 书记、 副书记候选人。 由党的委员会听取向级团的委

员会意见，并与上一级团的委员会协商 F 取得 一 致意见后，

提出推荐名单，交选举人酝酿讨论，列入侯选人名单。

第四章选举的组织领导

第三十三条 团代表大会的选举，由团代表大会主席团

主持。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由选举该委员会的团代表大

会主席团指定一名新选出的委员主持。

第三十四条 团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前，由上一届团的委

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主持召开大会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
（ 一 ）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二〉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

（三）通过大会秘书长、 副秘书长名单；

（囚）通过代表大会议程；

〈五〉通过有关确认事项。

第三十五条 团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是团代表大会主席

团。

主席团成员由上一届团的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与下 一 级

团的委员会协商提名，经各代表团酝酸讨论后，提交代表大

会预备会议表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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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监督与处理

第五十八条 本规则由上级团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

第五十九条 对于违反团章和本规则的行为，必须认真

阳 查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责任者进行批评教育

直至给予组织处理。

对于严重违反本规则的选举，上级团组织可以作出选举

无效的决定。

第九章附 则

、 第六十条 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委员会进行选举，

要按本规则制定相应的选举细则（办法）， 经团代表大会或

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第六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过去的有关规

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按本规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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